
 
國 立 清 華 大 學 資 訊 系 統 與 應 用 研 究 所  

博 士 論 文 共 同 指 導 教 授 申 請 書  
 

 
本人經與指導教授協商，擬請             (系/所)              教授為本

人碩士論文共同指導教授。 

 

 
 

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擇一勾選)  □甄試 □招生 □復學生 □提早入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陸生 □僑 生□外籍生 □ 碩逕博生 

 

 
原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

 
日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
